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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筹划视角下的年终奖计税方法改革

孙作林

渊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会计金融学院 江苏无锡 214153冤

【摘要】本文从税务筹划的视角来分析现行年终奖计税方法存在削弱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功能、会出现“多发少得”现

象和适用税率不符合常规等问题，进而分析年终奖计税的税务筹划利益，最后提出年终奖计税方法的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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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一年年末，不少人都在期盼着当年的年终奖。一方面

行业差别巨大的年终奖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饱受

社会争议甚至诟病，热议的年终奖“多发一元，多纳千元”税的

不合理现象更是将个人所得税推向“风口浪尖”。导致这种现

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年终奖计税方法不合理，利用计税方法

缺陷进行税务筹划可以获得相应利益。因此，从税务筹划视角

来探讨现行年终奖计税方法改革，不仅具有理论指导价值，而

且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一、现行年终奖计税方法存在的问题

1. 年终奖计税方法。

（1）基本计税方法。雇员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
他各种名目的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和考勤

奖等，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

得税。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本计税方法。年终奖可以选择特

殊方法计税，但由于其也属于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所得，自然

也可以选择按此方法计税。对于工资薪金收入不高、年终奖较

低的人员来说，按此方法计税和按特殊计税方法计税的结果

相差较小。

例如，假设小李第 12个月的工资薪金为 2 000元，当月
获得年终奖 3 000元。如果按照基本计税方法计税，应纳税

转入固定资产，则要计入收入，结转成本。

比较一下这两种处理方法，如期末已完成销售，则两种核

算方法下的资产负债表一样，但第二种核算方法会使利润表

中的收入、成本均同时增大，这样对于一些需要考核收入、成

本及各种周转率等指标的企业而言，会计核算就有了操作的

空间。

例 2：甲公司为生产建造一项工程 A，工程总计花费 2 000
万元。工程进入试生产阶段，领用原材料 500万元，人工费用
300万元，银行付款 100万元。试生产过程中产出存货 300
件，存货销售收到银行存款 1 200万元。则：借：在建工程 900；
贷：原材料 500，应付职工薪酬 300，银行存款 100。借：银行存
款 1 200；贷：在建工程 1 200。

在建工程竣工结算，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为 10年，预计净
残值为零，按照直线法计提折旧。则：借：固定资产 1 700；贷：
在建工程 1 700。借：生产成本/营业成本 170；贷：累计折旧
170。

若试生产期间产出的库存商品在工程竣工结算之后才对

外销售，预计售价为 1 200万元。则：借：在建工程 900；贷：原
材料 500，应付职工薪酬 300，银行存款 100。借：库存商品
1 200；贷：在建工程 1 200。借：固定资产 1 700；贷：在建工程
1 700。

销售商品收到货款 1 200万元。借：银行存款 1 200；贷：
营业收入 1 200。借：营业成本 1 200；贷：库存商品 1 200。借：
生产成本/营业成本 170；贷：累计折旧 170。

现列表做以下直观对比：

两种核算方法下的资产负债表一样，但第二种核算方法

使得利润表中的收入、成本均同时增加 1 200万元。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上

的不明确造成了各企业在实际执行上的分歧，希望今后能有

相关规定或解释对该问题进一步明确，以统一确认方法、提高

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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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2 000+3 000-3 500）伊3%=45（元）。按照特殊计税方法计
税，应纳税额也为 45元。但对于年薪较高的人员来说，年终奖
选择特殊计税方法计税与选择基本计税方法计税的结果会有

比较大的差别，具体情况详见下面的分析。

（2）特殊计税方法。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
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5］9号）的规定，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
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按以下计税办法，由

扣缴义务人发放时代扣代缴：

第一步，判断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税法规定的费用

扣除额之间的关系。

第二步，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逸税法规定的费用
扣除额，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按其
商数查工资薪金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如

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将雇员
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与税法

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差额，再将得到的余额除以 12，按得到的
商数查工资薪金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第三步，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逸税法规定的费用
扣除额，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税
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雇员当月取
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税法规定的费
用扣除额的差额）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 现行年终奖计税方法的缺点。
（1）削弱了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由于人们取得收

入的能力不同以及财产占有状况的差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形成的收入分配也存在很大差距。如果这种差距日益悬殊而

不加适当调节，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个人所得税通过设定累

进税率，加之宽泛的费用扣除标准，既可以使纳税人税后收入

差距缩小，又能体现“量力负担”原则。

假设小赵全年总的工资薪金（不考虑工资薪金中免税部

分，下同）为 42 000 元，包括每月工资薪金收入和年终奖收
入。如果月工资薪金 3 500元，则全年应纳税额为零；如果月
工资薪金 2 000元、年终奖 18 000元，则平时工资薪金不纳
税，年终奖应纳税额=（18 000-3 500+2 000）伊3%=495（元）。
在月平均工资薪金只有 3 500元、年总收入为 42 000元的情
况下，如果平时发放少，则最后年终奖反而要缴纳个人所得

税，减少了其可支配收入。

假设秦先生是某上市公司高管，年薪 120万元，包括每月
工资薪金收入和年终奖收入。如果月工资薪金 9万元、年终奖
12万元，则月工资薪金全年应纳税额=［（90 000原3 500）伊45%
-13 505］伊12=305 040（元），年终奖应纳税额=120 000伊25%-
1 005=28 995（元），合计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334 035元。其
月工资薪金已经达到 9万元，适用税率达到最高，若再取得收
入，理论上来说应适用更高税率，至少应等于上述最高税率，

而实际适用税率只有 25%。
秦先生甚至还可以充分利用年终奖特殊计税方法来进行

税务筹划。假设每月工资薪金为 6.5万元，全年工资薪金 78
万元，年终奖安排 42万元，则月工资薪金全年应纳税额=
［（65 000原3 500）伊35%-5 505］伊12=192 240（元），年终奖应纳
税额=420 000伊25%-1 005=103 995（元），合计全年应纳个人
所得税 296 235元，相比可以节税 3.78万元。

如果 120万元都是平时的工资薪金，则秦先生全年应纳
税额=［（100 000原3 500）伊45%-13 505］伊12=359 040（元）。显
然，这种情况下的应纳个人所得税是最多的。

从本质上来看，不管是平时的工资薪金、各种奖金，还是

年终发放的一次性奖金，都属于个人的工资薪金收入。而年终

奖特殊计税方法可能成为高工资薪金收入群体的一种避税手

段，违背了设定累进税率的目的，对个人收入调节带来不利的

影响。

（2）会出现“多发少得”现象。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年
终奖征税将出现“盲区”（年终奖发放数落在“盲区”内会出现

“多发少得”现象）。“盲区”共有 6个，分别是：［18 001，19 283.3］、
［54 001，60 187.5］、［108 001，114 600］、［420 001，447 500］、
［660 001，706 538.5］和［960 001，1 120 000］。

以第一个“盲区”为例进行分析，假设小金第 12个月工资
薪金为 3 500元，如果当月获得年终奖 18 000元，则应纳税额
为 540元。如果当月获得年终奖 18 001元，则应纳税额=18 001伊
10%-105=1 695.1（元）。奖金多 1元，净所得却少了 1 154.1
元，这种计税方法极易造成员工个人的不满。

（3）适用税率不符合常规。一般来说，税率有比例税率、定
额税率和累进税率，累进税率又包括超额累进税率、全额累进

税率、超率累进税率和全率累进税率。年终奖计税方法适用税

率既不是全额累进税率（如果是全额累进税率，就不应减掉速

算扣除数），也不是超额累进税率（如果是超额累进税率，以第

一个临界点为例，速算扣除数应是 1 260，而不是 105），这样
的税率有点“不伦不类”。

全年一次性奖金所得和全年月工资总额所得的纳税规定

的主要差异在于，两者每一纳税级内的速算扣除数不同，后者

是前者的 12倍。其实质原因在于，对其中的 1/12适用超额累
进税率，另外的 11/12适用全额累进税率，而对月工资征税
时，全部适用超额累进税率。

二、年终奖计税的税务筹划分析

假设王某是 A公司的销售人员，其报酬采用底薪加提成
方式，每月底薪 1 500元，按销售额 1%提成。王某全年完成销
售额 1 000万元，按照规定全年可以获得 10万元提成，也就
是年终可以获得 10万元年终奖。为了完成销售任务，王某全
年外出销售发生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 2万元。如果按照基本
计税方法计税，将 10万元计入第 12个月的工资薪金，这样第
12个月的工资薪金合计为 101 500元，应纳税额=（101 500-
3 500）伊45%-13 505=30 595（元）。由于平时工资薪金没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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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 500元，不需纳税，这样王某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30 595元。
筹划方案 1：采用特殊计税方法计税。
在发放年终奖当月，采用特殊计税方法，计算年终奖应纳

税额，工资薪金另外计算税额。平时工资薪金没有达到 3 500
元，不需纳税，第 12个月工资薪金也没有达到 3 500元，也不
需纳税。

由于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当月工资薪金所得没有达到法

定的费用扣除额，所以，（100 000-3 500+1 500）/12=8 167，
查税率表得到税率 20%，速算扣除数 555。这样，应纳税额=
（100 000-3 500+1 500）伊20%-555=19 045（元），与基本计税
方法相比，可以节税 11 550元（30 595-19 045）。

筹划方案 2：减少名义收入。
对于公司来说，不管是报销员工的差旅费，还是发给员工

的年终奖，都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对于销售人

员来说，如果 A公司将销售人员外出销售发生的交通费、住
宿费等费用采用报销的形式，从其当年的年终奖中扣除，就会

减少销售人员的名义收入，应税所得将会减少，会产生税务筹

划利益。应纳税额=（100 000-20 000-3 500+1 500）伊20%-
555=15 045（元），与方案 1相比，又可以节税 4 000元。

筹划方案 3：充分运用法定的费用扣除额。
由于王某每个月的底薪为 1 500元，与法定的费用扣除

额 3 500元相差了 2 000元，这样平时就少扣除了 11个 2 000
元。为了充分运用法定的费用扣除额，可以增加平时发放的工

资，多发放的工资从年终奖中扣除。假设王某每个月的工资

变为 3 500元，再报销费用 20 000元，这样年终奖=100 000-
20 000-24 000=56 000（元），各个月工资薪金不纳税，年终奖
应纳税额=56 000伊20%-555=10 645（元），与方案 2 相比，又
可以节税 4 400元。

筹划方案 4：避开年终奖征税的第一个“盲区”。
年终奖征税“盲区”的第一个临界点是年终奖 54 000元。

假设王某年终奖为 54 000元，这样每个月的工资为 3 666.7
元，每月工资应纳税额=（3 666.7-3 500）伊3%=5（元），年终奖
应纳税额=54 000伊10%-105=5 295（元），再加上工资薪金应
纳税额 60元，总计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5 355元，与方案 3
相比，又可以节税 5 290元。

筹划方案 5：降低适用税率。
按照方案 4的安排，工资薪金适用税率是 3%，而年终奖

适用税率是 10%，因此，可以将适用高税率的年终奖向适用低
税率的工资薪金转换，以适用低税率，获得税务筹划利益。假

设 A公司平时发给王某每个月 5 000元工资薪金，这样年终
奖就为 38 000元，每月工资应纳税额=（5 000-3 500）伊3%=45
（元），年终奖应纳税额=38 000伊10%-105=3 695（元），再加上
工资薪金应纳税额 540元，总计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4 235
元，与方案 4相比，又可以节税 1 120元。

筹划方案 6：避开年终奖第二个征税“盲区”。
年终奖征税“盲区”的第二个临界点是年终奖 18 000元。

假设销售人员年终奖为 18 000元，这样每个月工资为 6 666.7
元，每月工资应纳税额=（6 666.7-3 500）伊10%-105=211.7
（元），年终奖应纳税额=18 000伊3%=540（元），再加上工资薪
金应纳税额 2 540元，总计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3 080元，与
方案 5相比，又可以节税 1 155元。

三、年终奖计税方法改革建议

从上述筹划案例可以看出，合理安排年终奖可以获得不

错的税务筹划利益。然而上述分析是基于纳税人全年工资薪

金收入和年终奖收入是确定的情况，在现实中，一些单位的年

终奖带有激励性质，和员工年度业绩挂钩，具有不确定性，而

且一个单位有不同年薪收入的人员，很难安排出一个让所有

人都满意的做法。这势必会导致许多人对现有年终奖计税方

式的不理解，从而对单位财务人员产生不满。因此，年终奖计

税方法改革势在必行。

笔者建议，年终奖计税方法可以比照企业所得税的征收

方法，采用“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征收方法。

也就是说，平时工资薪金按月预缴所得税，年终时，将全年的

工资薪金和一次性年终奖汇总，计算出全年总的工资薪金收

入，除以 12得出每个月的平均工资薪金收入，再将月平均工
资薪金收入减去法定的扣除费用额得到月平均应纳税所得，

根据月平均应纳税所得查税率表，确定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

算出每个月的应纳税额，再乘以 12得到全年的应纳税额。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全年应纳税额=［（全年总的工资薪金收入衣12原法定的费
用扣除额）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伊12
全年总的工资薪金收入=全年的工资薪金+年终一次性

奖金

年终奖应补（退）税额=全年应纳税额原全年预缴税额
根据上述案例资料，王某全年工资薪金 18 000元，年终

奖为 100 000原20 000=80 000（元），这样全年总的工资薪金收
入为 98 000元，全年应纳税额=［（98 000衣12原3 500）伊20%-
555］伊12=4 540（元）。由于平时没有预缴，所以年终奖应补
（退）税额为 4 540元。其与上述方案 5和方案 6的应纳税额
接近。

笔者提出的改革建议是有法可依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

捕捞业以及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行业，这些

行业职工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按月预缴，自年度终了

之日起 30日内，合计全年工资薪金所得，再按 12个月平均并
计算实际应纳的税款，多退少补。也就是说，这种计税方法本

身就是有的，只需扩大该计税方法适用的范围就行了。

改革后的计税方法的主要优点有：计算方法简单，易于理

解和接受；不会出现“多发少得”现象；可以有效发挥个人所得

税调节收入的功能；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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